
—1—

关于印发《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

评选管理办法》的通

校教〔2023〕10 号

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评选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

郑州工商学院

2023 年 6 月 7 日

郑州工商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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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评选
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实习教学管理工作，不断

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表彰鼓励在实习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、

成绩显著的指导教师和实习生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思政〔2012〕1 号）

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的评选

工作按照学院评选推荐、学校审核评定的方式进行，每学年

进行一次，时间在每年的 5-6 月份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布置。

第二章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

第三条 承担我校普通本科生实习教学任务的在岗教

师和列入我校实习（实践）基地所在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报本学年优秀实习指导教师。

第四条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积极承担我校本科生实习教学任务，连续两年以

上承担本科生认识实习、课程实习、专业实习、教育实习、

毕业实习等教学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实习教学工作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指导

教师工作职责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重视学生政治思想、

专业素质、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，成效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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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照实习教学计划和实践教学进度，周密安排实

习过程中的各个教学环节，实习教学准备充分，教学方法科

学实用，指导答疑耐心细致，实习教学效果优秀，深受学生

好评。

（四）认真批改评阅学生的实习日志（周报）和实习报

告，及时沟通交流实习教学状况，客观公正考核学生实习成

绩，积极开展实习教学工作总结，不断提升实习教学效果。

（五）重视实习教学工作的安全教育和管理，关心学生

的生活与健康，实习期间所指导的学生未发生违纪违规现象

及安全事故。

第三章 优秀实习生

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应届毕业班

学生可申报本学年优秀实习生。

第六条 优秀实习生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学习态度端正，虚心好学，刻苦钻研，完成本学

年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要求的学习任务。

（二）遵守考勤制度，实习期间无旷课现象，事假和病

假时数不超过实习总学时数的 1/3。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实习期间未出现过违纪违规现象。

（三）尊重老师，团结同学，服从安排，爱护国家和集

体财产，维护学校和实习单位利益，受到师生和实习单位的

一致好评。

（四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学以致用，根据实习岗

位实际情况及学科专业特点，勇于创新，事迹典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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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时完成实习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，实习资料齐

备，实习成果真实可靠，实习成绩在 90 分及以上。

第四章 评选程序与要求

第七条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人数按各院（部）参加指导

实习教师人数的 5%评选推荐。优秀实习生人数由教务处负责

按照各本科专业毕业班学生人数的 3%比例进行核定，各院

（部）按照核准的指标计划负责评选推荐。

第八条 各院（部）在规定时间内将《优秀实习指导教

师推荐汇总表》《优秀实习生推荐汇总表》《优秀实习指导

教师推荐评审表》《优秀实习生推荐评审表》等相关材料上

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第九条 教务处对各院（部）报送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，

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本学年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

生名单。学校对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获得者颁发

荣誉证书，并发文表彰。

第十条 各院（部）要认真做好实习教学工作总结和优

秀实习指导教师及优秀实习生的评选活动，根据本办法精神，

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，做到条件标准公开、名

额指标公开、程序办法公开和评选结果公开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,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

郑州工商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6月7日印发


